关于调整长江资管乐享年年盈4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第二个运作周期的公告
时间：2019-05-24

长江资管乐享年年盈4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集合计划）成立于2017年6月26日，2018年6月13日第一次开放后，本集合计划进入第二个运作周期，原定第二个运作周期为2018年6月14日至2019年6月5日。受2019年端午节假期影响，管理人决定调整本集合计划第二个运作周期到期日为2019年6月4日，业绩报酬计提基准保持不变为5.70%/年，业绩报酬计提基准适用期调整为2018年6月14日至2019年6月4日。
本集合计划的业绩报酬计提基准，仅是管理人计提业绩报酬的基准，并非管理人向委托人做出保本保收益的承诺，管理人对份额年化收益率超过该业绩报酬计提基准的部分按一定比例计提为管理人业绩报酬（2018年6月14日至2018年10月9日业绩报酬计提比例为80%，2018年10月10日起合同变更生效，业绩报酬计提比例调减为60%）。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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